上海杉达学院关于学生申请课程免听不免考的实施办法

2009年11月9日印发  杉达内(教)[2009]12号

为了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自主权和选择权，使学生获得更大的个性发展空间和时间，学校决定实施课程免听不免考办法。

一、申请课程免听条件

申请免听课程必须在开课一周内提出，此外还须满足以下诸条件中的一条：

1、学生具有较强自学能力和学习基础，已修课程平均成绩一般须在75分以上，申请免听课程可通过自学掌握。

2、与已选修课程安排冲突。

3、毕业班本科学生第七学期（毕业班专科学生第五学期）开学九周以后已与用人单位签订“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”或实习协议，并有就业意向的；

4、其他特殊情况，如转专业前已经修读但未参加课程考试、转学来校学生已在原单位修读等等，但均须认定。

二、申请课程免听原则

1、政治理论课、体育课以及军训、实习、实验、课程设计、毕业设计等实践性教学环节不能申请免听。

2、学生一学期申请免听课程原则上不得超过三门，累计学分一般不超过8学分。

3、学生必须参加免听课程的所有考核，成绩合格方能取得该课程学分。

4、除毕业班学生（本科第七学期、专科第五学期）外，申请免听学生仍须修读其他课程以满足学校对学生修读课程的要求（如一、二年级学生每学期修读课程的学分总数最低不得少于20学分）。

5、免听课程不免学费。

若学生未能通过免听课程考试，需要重新学习，应按规定缴纳重新学习费。

三、申请课程免听程序

1、学生本人提交免听课程书面申请，填写《上海杉达学院学生课程免听申请表》，必须有家长意见。附有相应材料，如转专业、转学证明，已修读课程证明或成绩证明、毕业生与用人（或实习）单位签订上述相关协议（加盖公章）。

2、班主任根据学生表现、学习成绩及自学能力填写意见，经院（系）、校（毕业班学生须经“就业办”）审核后送教务处。

3、教务处审核所有材料及程序，报主管校领导批准。

4、教务处委托学院将审核意见通知学生，未获准免听课程的学生仍须随班听课。

五、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实行，原上海杉达学院关于学生申请免听不免考的实施办法(杉达内(教)[2007]第16号)停止执行。

本办法解释权属教务处。

附上海杉达学院学生课程免听申请表

上海杉达学院学生课程免听申请表
	申请人
	
	学号
	
	班级
	

	申请免听课程名称
	学分
	申请免听课程名称
	学分

	
	
	
	

	
	
	
	

	本学期选修的其他课程名称
	学分
	本学期选修的其他课程名称
	学分
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申请免听理由
（请在□内打√）
	□1.已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签订就业□实习□协议书（见附件）。  

□2、已经修读课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附证明及成绩）
3、其他原因（认真填写）：

	家  长
意  见
	  家长已知晓学校2009年版“关于学生申请课程免听不免考的实施办法”，并承担相应责任，同意（子/女）免听不免考的课程是：
签名：            20   年   月   日 

	班主任
意  见
	上述情况（学生提供的附件以及家长意见）属实。 

签名：            20   年   月   日

	专业主任
意  见
	同意学生免听的课程是：
签名：            20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意见
	 签名：            20   年   月   日

	就业办
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20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
意  见
	 签名：            20   年   月   日

	校领导
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20   年   月   日


申请者签名：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（手机）：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注：毕业班学生提交课程免听申请须经校就业办审核。
